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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葉千綺

電話：05-3620123轉501

傳真：05-3620379

電子信箱：hour95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發字第1080175433A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175433AA0C_ATTCH11.docx)

主旨：檢送108學年度國中課程計畫備查委員建議，請將修正文

字以紅色字體標註，並於108年8月19日（星期一）前完成

並上傳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8學年度國民中學學校課程計畫備查實施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查本次審查各校共通性建議如下，請審慎檢視：

(一)課發會設置要點應明訂開會及議決規範，並將學校課程

計畫議決規範明確註明。另要點最後文字「經校務(教

務)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」須能

符合課綱規定。

(二)會議紀錄建議須能敘明出席委員「應到○人，出席○

人，達法定開會人數」，惟提案決議文字應敘明同意○

人，並非僅是敘明「2/3委員出席，1/2委員同意」。

(三)分科教學要課發會通過。

(四)領域名稱、課程計畫用語請符合課綱規定。

(五)教學節數不符合者請立即修改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8

1080003263

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

108/08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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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貴校依所附委員建議修改，以紅色字體標註修正文字，

並於旨揭期限前將修改後電子檔上傳本縣線上填報系統

（第1121號表單）。

正本：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68


